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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敕和敕谕在明代是不同的文书，敕的功能是任职与差
遣，规定受差遣官员的职权范围，以“敕某某”起首，以
“故敕”结尾，识以“敕命之宝”，以龙文缘边黄纸书写。
敕谕的用途则较广，凡对臣下的申明保护、戒饬、奖
赏，以及涉及少数民族僧官的赏赐与袭职、与外国交
往时的授职，皆可用敕谕，一般以“皇帝敕谕”起首，以
“故谕”结尾，而用宝或“敕命之宝”，或“广运之宝”，用
纸则既有龙文缘边黄纸，也有金龙笺。因为两种文书
在用宝和纸张上有差别，明代中期又常统称为“敕书”，
后世长期对此不加区分，但实际上明代朝廷在使用敕
和敕谕时还是有明确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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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documents of appointment (chi) and 
imperial rescripts (chiyu) were documents of different functions. The 
former were used as letter of appointment or dispatch, stipulating the 
scope of the power for appointed officials. The letter usually started with 
“to (name of the appointee)” and ended with “so ordered by the em-
peror”, and stamped with the seal “Treasure of Imperial Appointment” 
(chiming zhibao). Such documents were usually written on yellow paper 
with brims of dragon design. On the other hand, imperial rescripts had 
a wider variety of functions, including claim of protection, admonition, 
reward for officials, rewards, title inheritance for ethnic minority offi-
cials and religious leaders, as well as appointment of diplomats. The doc-
ument usually started with “it was decreed by the emperor that…” and 
ended with “so ordered by the imperial edict”, and impressed with either 
the seal “Treasure of Imperial Decree” (chiming zhibao) or “Treasure of 
Vast Expanse” (guangyun zhibao). It was written on either yellow paper 
with brims of dragon design, or on paper with golden dragon patterns. 
In the mid-Ming period, 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seals applied and 
paper written on, together the two types of documents were given the 
general term “documents of imperial decree” (chishu), resulting in indis-
criminate usage by later generations. In fact, the Ming court mad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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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dynasty, documents, documents of appointment, imperial re-
script,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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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最常用的两种公文是诏和敕。凡重大的、需要百姓周知的事情用诏书，一般的事情如指示和任

命则用敕。诏须公开，而敕相对私密，乃是针对小范围群的体。在实际用途上，敕的应用比诏更广泛、更常

见。然而，关于敕尚有许多问题并不清楚。人们也经常将敕命、敕和敕谕混为一谈。例如，明人徐师曾（1517

〜 1580 年）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今制诸臣差遣，多予敕行事，详载职守，申以勉词。而褒奖责让亦

用之，词皆散文。又，六品已下官赠封，亦称敕命，始兼四六，亦可见古文兴复之渐云。”1 在徐师曾的这段

话中，实际上将涉及授官任命的敕、褒奖责让的敕谕以及考满赠封的敕命放到一齐讨论了。当然，至于敕、

敕谕、敕命三种文书在渊源上是否有一定的关联，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就实际公文运作上看，敕、敕谕与敕

命在形制及行文格式上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敕命保存的实物较多，一般以“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起首，与

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起首的诰命属于同一类文书，比较容易辨析，且在政治运作中的实际意义不大。以

下仅就敕和敕谕这两种在明代行政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文书进行分析。

一

敕与敕谕，无论在形制上，还是在用宝上，都有区别。明人叶盛（1420 〜 1474 年）《恭题家藏敕书外

封后》记载说：

皇朝凡敕旨下颁，出自圣制亲御翰墨者有数。褒嘉封赠诰敕有定制，此外多词臣代言，中书舍

人报笔，用内造金龙笺书，御宝各因其事而不同。制谕方白纸书，识“制诰之宝”。次则皆龙文缘

边黄纸书。敕谕识“敕命之宝”，敕识“广运之宝”，而敕谕纸稍宽。其外封纸袋则悉识牙刻丹符，

其文曰 ：“丹符出验四方”。若吏部升官手敕，亦识“广运之宝”，制俱小，不封，止用纸围外，或

署上字，则上所亲授。洪武中有敕、符、手诏，今所见惟此，尊称之者，通曰敕书云。臣盛自兵科

都给事中正统十四年十一月被敕开封公干，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成化三年九月以礼部之命

敕召还朝，中几二十年，所奉御敕颇多，然多即时缴进，亦有同事之臣所同受命，以故多留他所。

若臣所当收存御敕，别为庋阁而遵奉之。其外封则皆谨藏于家，间用敕旨录白，各置其前，装潢成

卷，加之什袭，示不敢亵也。……此所谓敕书外封，题识各不同。御前面受者，止签粘及一封字在

外 ；出迎而受者，有封袋，上皆有三丹符，外有签贴封字。……成化四年春正月十三日大祀庆成后

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臣盛谨书。
2

叶盛提到了四种文书：（1）制谕，用方白纸书，识“制诰之宝”；（2）敕谕，识“敕命之宝”；（3）敕，识“广

运之宝”；（4）吏部升官手敕，制俱小，识“广运之宝”。叶盛还提到，这四种文书在叶盛撰作此文的成化四

年（1468 年）之时似乎已然区别不大，“通曰敕书”。至于这些敕书的用纸，从现存的敕与敕谕看。敕似乎只

1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 11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
2	  叶盛：《泾东小稿》卷九，《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329 册影，第 10 〜 11 页，上海图书馆藏明弘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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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龙文缘边黄纸”书写，而敕谕则既有使用“内造金龙笺”书写，也有用“龙文缘边黄纸书”的情况有。之外，

另两种文书“制谕”及“吏部升官手敕”现在见不到原物，暂不讨论。以下仅就现存的几通敕和敕谕进行讨论。

二

国家博物馆藏有明代弘治皇帝于弘治四年（1491 年）三月初四日颁给云南布政司左参议洪汉的一道敕书。

敕书全文如下：

敕云南布政司左参议洪汉 ：今命尔前往云南，专一管理大理等府新兴等场银矿，照依成化九年

额数，每岁闸办银课。尔等须协从提督太监，酌量矿脉多少、民力难易，彼此相济，从容行事，勿

致急迫。其府、州、县委官，仍听尔等选择，务在停当。如有官吏人等生事科扰，或矿夫顽猾乘机

窃取，及豪势之人妄势横为，应拏问者即便拏问，应奏请者奏来区处。大抵朝廷欲取天地自然之利，

以足国裕民，非因以虐民也，尔须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体念民情，加意抚卹，使人乐于趍事，国

课不亏，庶副委任。如或纵容官吏人等，徇私图利，妄生事端，因而骚扰，激变地方，罪不轻贷。

尔其慎之、戒之。故敕。弘治四年三月初四日（广运之宝）〔图 1〕。

敕书对洪汉的职权有明确的规定：（1）洪汉的官职为“云南布政司左参议”；（2）洪汉的职责是协助提

督太监管理大理等府新兴等场的银矿；（3）洪汉的权力则包括可以从府、州、县选择可以委用的官吏，对官

吏、矿夫、地方土豪抗命或生事者，可以拏问或奏请处理。从格式上看，以“敕某某”起首，以“故敕”结束，

并且押“广运之宝”。敕书的用纸，也正是龙文缘边纸。在成化八年（1482 年）的进士中，有两人都名洪汉，

一为山东章丘人，一为徽州府歙县人。据李开先《云庵洪都御史传》，章丘县洪汉在弘治二年（1488 年）升

图 1  弘治四年三月初四日敕
纵 42厘米，横 112.5 厘米，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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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广西右参政，之后历江西参政、四川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1 弘治

四年出任云南布政司左参议的，是歙县洪汉（1442 〜？）。《成化八年会试录》载：“第二百三十六名，洪汉，

直隶歙县人，监生，《礼记》。”《成化八年进士登科录》载：“洪汉，贯直隶徽州府歙县民籍，国子生，治《礼记》。

字朝宗，行二，年四十一，七月初三日生。曾祖德，祖孟任，父尚文，母胡氏。慈侍下：兄渊，弟溥、文正、

希正，娶汪氏。应天府乡试第一百十八名，会试第二百三十六名。”2《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四年二月）壬子，

升工部郎中顾余庆、户部员外郎洪汉俱为布政司左参议。……汉云南。”3 可见，洪汉受命出任云南布政司左

参议的时间在弘治四年二月初六日。一般来说，地方行政官员接受常规的任命并不一定要有皇帝的敕书。只

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宣德年间曾对苏州、吉安等号称难治的十个大府的知府赐予敕书。因此，之所

以洪汉有这道敕书，是因为他虽然官任云南左参议，却不是要“分司诸道”4，而是负有受皇帝差遣前往云南管

理银场的专责。

旅顺博物馆则藏有万历二十六年的一道敕。全文如下：	

敕巡按浙江监察御史 ：近因军费繁兴，国计难支，该部要将各省直额派各项钱粮专委责成，督

催济用。今特命尔不妨巡按事务，查照后开条款，逐一清查，宜省者省，宜借者借。中间开列未尽

者，不妨多方增凑，载入考成，按季报部。上半年不得过四月，勒限解京，接济军饷。有司官如有

侵匿润橐及科敛害民者，听尔指名参治。尔受兹兼任，须殚竭心力，稽核周详，务使钱粮尽完，国

用充裕，斯为称职。如或因循玩愒，责有所归。尔其钦承之。故敕。

1. 各处钱粮，除本年见征者务要通完外，以前逋负者，每于见征年分各带征二年，通省完不

及八分者，布政司官住俸 ；通府守不及八分者，府县住俸 ；州县完不及九分者，州县官照例分别住

俸降级，完日方准开复，不许纵容豪右猾吏重敛小民。

2. 税契银每次重造，通计各省直不下百余万，向无解部，多系有司循情冒免及任意私用。近经

该部题准，通行清查，令照原题事理，勒限解部充饷，不许重税滋弊。

3. 驿递应用冒滥，虚糜钱粮，近经该部题准，通行清革，将节省银两解部充饷。以前年分除奉

文免派及正项支销者免究外，如有减省贮库银两，尽数查解，倭平停止。

4. 该部原题各府州县节省杂支公费及存留积余裁减等项银两，务要勒限解部充饷，倭平停止。

5. 各处纸赎银两登报多不从实，近经该部题准通行查解，尤要抚按先自清理，禁绝交际，行道

府州县，将问过纸赎尽数登报，解部充饷，如有借口滥科者，从重参处。

6. 凡有税课提举司及地方一切余利杂税，如河滩、芦荡、铁税、鱼课、官产、牙行等项，名色

多端，皆有纳官银两。除以前不究外，务要尽数查解充饷，旧有者不许匿税润橐，原无者不许增税

1	 焦竑：《献征录》卷六一，第 10 〜 14 页，上海书店，1987 年。
2	 《成化八年会试录》，收入《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第 32 页，宁波出版社，2007 年；《成化八年进士登科录》，收入《明代登科

录汇编》，第 1265 页，学生书局，1969 年，。
3	 《明孝宗实录》卷四八弘治四年二月壬子条，第 963 页，“中研院”史语所校刊本。
4	  《明史》卷七五《职官四》，第 1842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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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民，违者各坐赃论罪。

7. 各处额设民壮亏 [ 弓 ] 兵，除近海防倭州县照旧外，其余民壮每十名内抽四名，亏 [ 弓 ] 兵

每十名内抽二名，通将工食银两勒限解部充饷，倭平停止。

8. 各王府校尉及衙门冗役有可裁减者，地方官逐一查议。各处书院、坟茔、祠堂如有派守人役，

一并裁革，通将扣留工食银两解部充饷，倭平停止。

9. 各省直农民有上纳吏承候缺未参者，每季各秤免班银于原纳衙门，多寡不等，尽数查解充饷。

10. 各省直有可充饷银两，惟地方官知之最真。各该抚按通行所属布运二司及府州县各照地方

事宜酌议，某项浮费可省，某项无碍堪动，随其多寡，报解充饷者，具见留心国计，分别记录，以

示优异，但不许借口加派，扰害地方。

广运之宝。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1

    

虽然有学者称之为“敕谕”，它实际上是一道“敕”。与弘治四年皇帝赐给洪汉的敕相同的是：这道敕同

样以“敕某某”起首，以“故敕”结尾，识以“广运之宝”。不同之处则在于：这道敕没有开具受敕人姓名，

在“故敕”结尾语后又详细地开列了受敕官员到任之后应行之事。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庚

子，“差御史李楠巡按浙江”2，而七月庚子正好是七月十七日。可见，这道敕是御史李楠奉命巡按浙江所持之敕。

御史巡按各省，正常情况下是否要奉敕行事，尚不清楚。《明史·职官志》载：“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

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

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

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弔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出按复命，

都御史覆劾其称职不称职以闻。”3从这段关于都察院官员的职权的描述来看，都御史出京一般“各专其敕行事”，

如叶盛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便须奉敕行事，而一般情况下监察御史巡按各省，似乎并不需要皇帝

赐予敕书。李楠之所以作为浙江巡按得以奉敕行事，是因为皇帝要求他在“不妨巡按事务”的前提下替逐一

清查敕后所开列的事项。不过，何以这道敕书没有载明李楠的名字，现在尚无法解释。

结合相关史料来看，敕有以下特点：

（1）敕须有特定的授予对象。为防止弄权，绝对不能有空头敕书。当然，一道敕可以给几个一起前去执

行任务的人。例如，万历皇帝派人到荆州抄张居正的家，时任刑部右侍郎的丘橓就自称“谬居敕首”4。

（2）敕的内容主要是对官员受差遣所行职权的规定。因此，敕代表了皇帝的委托，是行使权力的合法依据，

故有“捧敕行事”、“奉敕行事”的说法。《玉光剑气集》记载：“初大理胡公概巡抚时，用法严峻，凡豪右为民害者，

1	  房学惠：《明神宗著浙江巡按催解军饷敕谕》，《历史档案》1996 年第 4期。
2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四，第 6021 页。
3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第 1768 〜 1769 页。
4	  丘橓：《望京楼遗稿》卷二《与政府书》，清抄本， 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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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被籍没，徙置远方。虽若过甚，而小民怨气一时得伸。文襄继之，一意宽厚，富家大户，颇受帡幪，有被讦者，

亦不轻理。一讦者面质公曰：‘大人如何不学胡公？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公从容语曰：‘胡公敕书令其祛除民害，

我敕书止令安抚军民。朝廷委讬不同。’温情遣之，人服其量。”1《明史·周忱传》亦有相似的记载。甚至因为

涉及事务较多，官员受差遣时还不仅受一份敕书。例如，唐龙在嘉靖十一年（1532 年）春代王琼任三边总制时，

因为非但要“代将其军”，且要“兼理赈济灾民”，故“赐玺书二以行”2。因为敕与任命、授权有关，故又称“命

敕”。汪应轸代人所作《寿南京大司马凤山秦老先生七十序》文中记载说：“嘉靖丙申，公年已七十。……乡

士大夫欲纪公绩，乃貌公出师指麾之象，而书命敕于其上，以烜久远。”3

（3）因为敕涉及具体的官职的权力，所以在拟写时须十分谨慎，多检抄旧稿，再加拟写，如有因事添加

责权者，须奉旨方能增入。正德年间，皇帝一味胡来，要给内臣滥增权力，并要求内阁在相应的敕中加入内容，

或要求内阁开写空头敕书，内阁则加以抵制。杨廷和在正德十四年之《论镇守官勅书疏》云：“宣府巡抚官敕，

旧与大同稍异。都御史宁杲有宣府之命，谋欲易之如大同。会宣府镇守太监刘祥、大同马锡俱随驾在京，因

请以巡抚责任备载太监总兵敕内。司礼监屡来传谕上意，执奏如后：‘看得各处镇守、巡抚等项官员，各有职掌，

备载敕书。此系祖宗累朝旧制。臣等遇凡奉旨撰写，止是检抄旧稿，换新命职名。间有因事加添责任，亦必

该部议奏，得旨明白，开具印信手本，送到内阁，然后据其原行增入敕内。事毕随即照旧查改。未有该部无

行辄改，擅用己意撰拟，以更旧制，伏乞圣明鉴纳。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一日。’”4

（4）从格式上说，相对比较固定，以“敕某官某人”或“敕某官“起首，以“故敕”结尾，但正如万历

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的那道敕书所示，在“故敕”结尾后可以附上应行事项。“敕”抬头一格，所署年代因为

涉及皇帝年号，首字抬头一格，如“弘治”的“弘”即抬头一格。

（5）从用纸上看，敕书主要用龙文缘边纸。因为缘边处上下左右龙的图案都是相向而对的，故常被人称

为“双龙捧勅”。明人闵珪（1430 〜 1511 年）《送熊都堂总督两广二首》诗云：“双龙捧敕下明光，凛凛霜威

肃宪纲。”5 熊都堂即熊绣（1441 〜 1517 年），正德二年（1507 年）任两广总督。以都察院官总督两广，当奉

敕而行，故有“双龙捧敕”之形容。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敕书也完全使用同样的格式与用纸。例如，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藏清顺治十七十一月初二日给广东按察司佥事钱世清的敕书，“敕”字与“顺治”的“顺”字均

抬头一格，且使用龙文缘边纸 6。

（6）从用印看，明代现存的两份敕看，皆用“广运之宝”印。

（7）大臣奉敕出京，要亲领敕书。官员受差遣离京时，往往要亲自领敕。徐显卿在《宦迹图·捧敕》中

记载说：“万历丁丑、戊寅至己卯之春（1577 〜 1579 年），不肖载笔纶闱，得与斯役。凡百官捧敕行事者，

例于面辞之日躬领，承旨金台之上。自重阶而下，从东转上丹墀，中道直趋而下，授领敕官，旋一躬而退，

1	  张怡：《玉光剑气集》卷七，吏治，第 315 页，中华书局，2006 年。
2	  赵时春著，杜志强整理：《赵时春文集校笺》卷三《甘肃镇巡贺总制唐尚书为刑部尚书序》，第 137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
3	  汪应轸：《青湖先生文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3 册影，第 377 页，清同治十一年广州刻本。
4	  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一，《四库全书珍本》四集第 106 册，第 19 页。
5	  闵珪：《闵庄懿公诗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8 册影，第 4页，明万历十年闵一范刻本。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图录 6，档案出版社，1985 年。



176 故宫学刊・2015

入班。1 当然，也有专门送达到官员任官地点的敕书，则裹以封袋，识以丹符，贴一封字，而官员则须出迎而受。

（8）职事完毕，敕须缴进。而且，官员职权调整时，皇帝即有“换敕与他”之命。2 既然是换敕，则颁新

敕之时，旧敕必缴。因为敕常须缴进，故而很少保存下来。

三

相对敕来说，敕谕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保存到现在的数量也多些。现存最早的是永乐八年皇帝给剌麻失

家摄聂敕谕，以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兹录其文如下：

皇帝敕谕剌麻失家摄聂 ：朕惟佛氏之典，其来已远。西土之人，久事崇信。其教以空寂为宗，

以普度为心，化导善类，觉悟群迷，功德之著，无间幽显。有能尊崇其教以导引夫一方之人，去其

昏迷，向慕善道，强不致凌弱，大不致虐小，息争斗之风，无侵夺之患，上下各安其分，长幼各遂

其生，同归于仁寿之中，同安于泰和之世，上足以阴翊皇度，下足以劝善化俗。其功德所及，其不

远哉？今剌麻失家摄聂，演如来之教法，悟大乘之真诠，以慈悲度一方，以善行化众类。所在土官

军民人等，听从本僧从便修行，益弘愿力，丕阐宗风，为一方之人所祈福，并不许侮慢欺凌，生事

沮坏。敢有不遵朕命者，必罚无赦。故谕。永乐八年九月十六日（敕命之宝）。

这份敕谕的内容是要求地方的土官军民人等给予失家摄聂修行的方便，是保护失家摄聂的一道敕谕。《明

代档案汇编》将这道敕谕著录为“永乐帝命失家摄聂喇嘛不许欺凌生事违命必罚敕”，显然是失当的，因为

敕谕的内容是保护失家摄聂静修，而不是戒饬失家摄聂不准生事的。这样的敕谕，常被人们称作“护敕”。 

在明代，颁给僧人或寺院的护敕不少。成化十六年（1480 年），成化帝朱见深曾颁给京郊崇化寺一道护敕：

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朕惟大雄氏之教，以空寂为宗，以慈悲为用。其流入中土也久矣。

然而化导善类，觉悟群迷，功德所及，幽显无间，是以建祠宇崇奉之者亦无间也。故司设监太监吴

亮，宣德正统间于京都西玉河乡城子村捐己赀创造佛宇一所，赐额曰崇化。又赎居民姚三等山场田

地六十四亩余，东至石墙界，南至山界，西至释迦寺界，北至山界，栽植树木，与本寺管业，备香

火之用。历兹年久，被人作践搅扰。住持僧慧灯具以闻，特颁敕护持。升慧灯为僧录司左觉义，仍

住持于内，俾朝夕领众焚修祝赞，为多人造福。今后官员军民人等，不许侮慢欺凌，一应山田园果

林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扰害，沮坏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谕。成化

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敕命之宝）〔图 2〕。

1	  杨新主编：《明清肖像画》，第 38 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
2	  王守仁：《换敕谢恩疏》，《王阳明全集》卷一〇，别录二，第 33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177明代的敕和敕谕

这两份护敕都以“皇帝敕谕”起首，以“故谕”结尾，识以“敕命之宝”，而且似乎都是写在金龙笺上。

除了作为护敕外，敕谕还有广泛的用途：戒饬、褒奖、赏赐以及外交用途。用于戒饬的敕谕，如现存故

宫博物院的宣德皇帝给夏原吉等人的敕谕：

    

勅谕文武群臣夏元（原）吉等。皇帝敕谕文武群臣 ：朕惟君国莫大于奉天，守成莫重于法祖。

为臣之道，莫切于忠君而爱人。朕嗣承鸿业，惟天惟祖宗付畀，夙夜祇敬，励精思理，不敢怠宁。

今肇岁改元，与天下一新，尔文武群臣，皆祖宗所简任以遗朕者。其必有以副朕之望，摅诚秉义，

茂乃嘉猷，以辅予德，弹厥智虑，勤力不懈，以共乃职，尔惟懋哉。治民者悉心爱民，治军者悉心

爱军，俾咸享乐利，用副朕子惠群生之意。尔惟懋哉。端乃心，慎乃行，务忠厚而戒刻薄，务正直

而戒邪枉，毋附下而罔上，毋肆己以虐人，毋作聪明乱旧章，毋黩货利坏名节，用光汝绩，保禄位

于悠久。尔惟懋哉。君臣相与同德协恭，康济宇内，用致太平，不惟于我国家有赖，尔亦有显闻于

无穷。弗是之率，而倍德慢礼，纵欲徇私，祖宗赏罚之典具在，朕不敢私。钦哉毋忽，故谕。宣德

元年正月初三日（广运之宝）〔图 3〕。

宣德元年正月初三的敕谕，是宣德皇帝对夏原吉等人的训谕，是同时赐给许多人的。这种戒饬臣工的敕谕，

在明初皇帝登基之初常分赐臣下。叶盛《恭题正统元年戒饬玺书后》曾记载正统帝给大臣们的戒饬之谕，说：

“右大行皇帝正统初元所颁戒饬臣下敕谕，识‘广运之宝’，盖当时模刻分赐群臣本也，今为广东布政司左参

政臣拱振什袭珍藏。”1这表明，正统元年时英宗朱祁镇亦曾经给臣下颁过戒饬性的敕谕，而且因为要分赐群臣，

为减少抄写之烦，便采取“模刻”即印刷的方式。与前述的“护敕”有区别的是，这种戒饬性的敕谕所用的

载体似乎不是金龙笺，而且所识之宝为“广运之宝”。

1	  叶盛：《菉竹堂稿》，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 35 册据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初钞本影印，卷七，第 18 页。

图 2  成化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敕谕
纵 46.5 厘米，横 157.5 厘米，国家博物馆



178 故宫学刊・2015

用以赏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僧人的敕谕，现存两份，即正统皇帝给哈立麻巴的敕谕以及成化皇帝给葛哩

麻巴的敕谕：

皇帝敕谕上师哈立麻巴：佛氏以慈悲之道化人为善，归依正觉。尚师远处西域，得佛祖之真传，

阐仁慈之功用，开导众类，教行一方，而能敬顺天道，尊事朝廷，遣番僧锁南泥麻等以佛像并马匹

方物来贡，于以见尚师效勤愈笃，修职益虔，朕用嘉之。兹锁南泥麻等回，特赐尚师綵币表里，用

答至意，其钦承之。故谕。

颁赐 ：紵丝，暗细花红一匹，暗细花黄一匹，暗细花青一匹，青红一匹。

      綵绢，红二匹，蓝二匹。

正统十年六月初四日（广运之宝）〔图 4〕。1

皇帝敕谕乌思藏如来大宝法王葛哩麻巴等：尔能敬顺天道，尊事朝廷，恪修职贡，愈久愈虔。兹复遣使

以万物来进，诚意可嘉。使回，特赐尔綵币表里以示褒答，至可领之，故谕。

回赐如来大宝法王葛哩麻巴：紵綵，素青二匹，素红二匹；綵绢，蓝二匹，红二匹。

国师班卓端竹：紵綵，素青一匹，素红一匹；綵绢，蓝一匹，红一匹。

都指挥头目班觉儿言千：紵綵，素红一匹；綵绢，蓝一匹。

成化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广运之宝）〔图 5〕。

两份赏赐的敕谕都以“皇帝敕谕”起首，以“故谕”结尾，末附赏赐的清单，识以“广运之宝”。所不同的在于，

1	  《西藏历史档案荟萃》，第 28 页，文物出版社，1995 年。

图 3  宣德元年正月初三日敕谕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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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皇帝给哈立麻巴的敕谕写在金龙笺上，而成化皇帝给葛哩麻巴的敕谕写在龙文缘边黄纸之上。

用以命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僧人袭职的敕谕，现存两份，即正统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给番僧箚失竹罕的敕

谕，以及正德皇帝给短竹班丹的敕谕：

皇帝敕谕番僧箚失竹罕（？）卷等 ：朕惟佛氏之教，以清净为本，能仁为用，上以阴翊皇度，

下以化导群迷，凡其徒之能继承其教者，朝廷亦奖励之。尔箚失竹乃故剌麻奔牙失里之姪，夙承其

教，祇勤善行，远来朝贡，诚意可嘉。今特命尔袭叔剌麻职事，尔尚益崇梵教，用丕阐于宗风，化

诲番人，俾同归于善治。钦哉，故谕。正统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广运之宝）〔图 6〕。

皇帝敕谕陕西岷州卫大崇教寺下院牙儿萨族崇隆寺番僧短竹班丹 ：朕惟佛氏之教，清静圆明，

图 4  正统十年六月初四日敕谕
纵 37厘米，横 110 厘米，西藏档案馆藏

图 5  成化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敕谕
纵 50厘米，横 116 厘米，西藏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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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利济，上以阴翊皇度，下以化导群迷。其徒有能阐扬其教者，国家必褒奖之。尔短竹班丹夙修

善行，恪守毘尼。今特命尔袭尔叔南渴宁卜剌麻之职。尔宜坚持戒律，毖懋进修，丕阐宗风，用广

慈化。钦哉，故谕。正德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广运之宝）。〔图 7〕

这两份敕谕都是命僧人承袭其叔父的喇嘛嘛之职，共同的特点是都写在龙文缘边黄纸之上，且皆识以“广

运之宝”。

除以上护敕、戒饬、赏赐、袭职四种性质的敕谕之外，现存还有两份明朝与日本交涉的敕谕，一是宣德

皇帝给日本国使道渊的敕谕，一是万历皇帝颁给丰臣秀吉的敕谕：

皇帝敕谕日本国使道渊 ：尔究通佛氏之旨，晓达君臣之义，在彼境内超于群伦。比者以其国王

图 7  正德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敕谕
纵 43厘米，横 115 厘米，西藏档案馆藏

图 6  正统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敕谕
纵 43.5 厘米，横 105 厘米，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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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命远涉海波，来修朝贡，达其王敬天之恳，敷其王事大之心。言词有章，进止有礼，从容恭谨，

朕甚嘉之。今特授僧录司右觉义之职，俾归本国住持天龙寺。尔其益精善道，阐宗风，益坚至诚，

用副嘉奖。钦哉，故谕。宣德八年六月初六日（敕命之宝）。

皇帝敕谕日本国王平秀吉 ：朕恭承天命，君临万邦，岂独乂安中华，将使薄海内外日月照临之

地， 罔不乐生而后心始慊也。尔日本平秀吉比称兵于朝鲜。夫朝鲜，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职贡之国也。

告急于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师以救之。杀伐用张，原非朕意。逎尔将丰臣行长遣使藤原如安来，

具陈称兵之由本为乞封天朝，求朝鲜转达，而朝鲜隔越声教不肯为通，辄尔触冒以烦天兵，既悔祸

矣。今退还朝鲜王京，送回朝鲜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请。经略诸臣前后为尔转奏，而尔

众复犯朝鲜之晋州，情属反覆。朕遂报罢。迩者，朝鲜国王李昖为尔代请，又奏，釜山倭众，经年

无哗，专俟封使。具见恭谨，朕故特取藤原如安来京，令文武群臣会集阙廷，译审始末，并订原约

三事：自今釜山倭众尽数退回，不敢复留一人 ; 既封之后，不敢别求贡市，以启事端 ; 不敢再犯朝鲜，

以失邻好。披露情实，果而恭诚，朕是以推心不疑，嘉与为善。因敕原差游击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谕，

尔众尽数归国。特遣后军都督府佥事署都督佥事李宗城为正使，五军营右融将左军都督府署都督佥

事杨方亨为副使，持节賷诰，封尔平秀吉为日本国王，锡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职，

用薄恩赍。仍诏告尔国人，俾奉尔号令，毋得违越。世居尔土，世统尔民。盖自我成祖文皇帝锡封

尔国，迄今再封，可谓旷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后，尔其恪奉三约，永肩一心，以忠诚报天朝，以信

义睦诸国。附近夷众，务加禁戢，毋令生事。于沿海六十六岛之民久事征调，离弃本业 , 当加意抚

绥，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尔之所以仰体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于贡献，固尔恭诚，但我

边海将吏，惟知战守，风涛出没，玉石难分，效顺既坚，朕岂责报，一切免行，俾绝后衅，遵守朕

命，勿得有违。天鉴孔严，王章有赫，钦哉，故谕。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广运之宝。

至于褒奖性的敕谕，虽不见实物，但常在文献中见到。明代高级官员致仕时，偶尔能得到皇帝的褒奖，

赐敕以归。这对官员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荣耀。明儒薛瑄致仕前就曾拒绝石亨为他向皇帝请敕的提议。弘治年

间，张悦致仕，得到皇帝褒奖的敕谕：

皇帝敕谕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书张悦 ：卿以清介之资，笃实之学，明练之才，历事累朝，荐陟

冢宰，洎赞留都之务，载迁司马之官。顾惟德望之隆，式副倚毗之重。历岁滋久，厥绩用彰。顷者

卿引年乞休，朕方图任老成，勉留再四，而来章不已，陈请益坚，兹乃俯从卿志，特赐俞允，加太

子少保，给驿还乡，仍令有司月给米二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夫完名全节，固士之所难，而优老

礼贤，实朝廷之所重。卿其归，而勉进药食，以养天和，表率乡闾，以敦善化，茂臻寿考，以乐升

平，庶副朕眷遇之意，而卿亦永有誉哉。故谕。弘治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敕命之宝）
1
。

1	  张悦：《定庵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7 册影明弘治十七年刘琬刻本），附录荣寿录，第 1页。



182 故宫学刊・2015

以下对上述的十道敕谕的基本情况详列在表中。通过这样的合并的观察，也许可以对敕谕的问题得到以

下几个初步的结论：（1）敕谕的文字格式是固定的，均以“皇帝敕谕”起首，以“故谕”结尾，另可以附加

一些内容如赏赐的物品之类的内容；（2）现存的敕谕的用途比较广泛，凡申明保护、戒饬、褒奖、命令袭职、

外交均可使用；（3）在用宝上，护敕、褒奖的敕谕均用“敕命之宝”，授日本僧人道渊职的敕谕也用“敕命之宝”，

而戒饬、赏赐、命边疆少数民族僧人袭职的敕谕则均用“广运之宝”；（4）在用纸上，护敕用金龙笺，而命

人袭职、授职的敕谕用龙文缘边黄纸，但赏赐性的敕谕既有用金龙笺的，也有用龙文缘边黄纸书的。

日期 内容 起语 结语 用纸 长幅 宽幅 用宝
永乐八年九月十六日 护敕 皇帝敕谕 故谕 不详 不详 不详 敕命之宝

成化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护敕 皇帝敕谕 故谕 金龙笺 157.5 46.5 敕命之宝

宣德元年正月初三日 戒饬 皇帝敕谕 故谕 不详 不详 不详 广运之宝

正统十年六月初六日 赏赐 皇帝敕谕 故谕 金龙笺 110 37 广运之宝

成化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赏赐 皇帝敕谕 故谕 龙文缘边黄纸 116 50 广运之宝

正统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袭职 皇帝敕谕 故谕 龙文缘边黄纸 105 43.5 广运之宝

正德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袭职 皇帝敕谕 故谕 龙文缘边黄纸 115 43 广运之宝

宣德八年六月初六日 授职 皇帝敕谕 故谕 不详 不详 不详 敕命之宝

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授职 皇帝敕谕 故谕 龙文缘边黄纸 不详 不详 广运之宝

弘治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褒奖 皇帝敕谕 故谕 不详 不详 不详 敕命之宝

四

明代帝王所颁的与“敕”有关的文书有三种：一为敕命，即官员考满封赠父母、祖父母及妻子的文书，

一般六品及以下官员为敕命，以“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起首，以“钦哉”结尾，识以“敕命之宝”，其载体多

为缣帛，有编号，署“某字多少号”，押“广运之宝”半印，因为一般为家族荣光，保存量大；一为敕，即任

命或差遣官员时用以规定其职权范围的文书，以“敕某某”起首，以“故敕”结尾，识以“广运之宝”，以龙

文缘边黄纸书，由于任毕缴进，现存量少；一为敕谕，用于赏赐、优奖、戒饬、准许承袭、约束与保护等一

般性事务，以“皇帝敕谕”起首，以“故谕”结尾，载体或为金龙笺，或为龙文缘边黄纸，或为其他纸张，识“敕

命之宝”或“广运之宝”，保存下来量稍多一些，十份左右。以往人们对敕与敕谕多不加区别，因此也造成了

长期以来我们在这几类文书称谓间的混乱。实则，敕、敕谕、敕命之间，从行文格式到用途，都是有区别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






